
白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行政处罚决定书

白山市监处罚〔2025〕543号（KFQFJ）

当事人基本情况

名 称：纪

类 别：食品摊贩

住 所：吉林省

案件来源、调查经过及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情况：

2025 年 9 月 15 日，白山市市场监管局开发区分局接到

上级机关检测报告，报告编号 CS202504099。2025 年 8 月 18

日白山市及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吉林省白山市光华路早市食

品摊贩纪洪娟处进行委托抽样检测，检测物：炸油条，检验

结论为：经抽样检验，铝的残留量（干样品，以 A1 记）项

目不符合 GB2760-2024 标准要求，检验结论为不合格。我局

于当日将检验报告送达当事人处，当事人未在期限内对该检

测报告提出异议。

调查认定的事实：

经查，该摊贩办理了食品摊贩登记证，于吉林省白山市

光华路早市炸油条销售，当事人使用中原牌食品复配膨松剂

炸油条，因对用量把控不准确，产生了上述检验结果。当事

人在收到质检报告当日立即更换了无铝油条复配膨松剂。经

询问，当日共加工油条 5 公斤（每公斤面可加工油条约 20

根），销售价格每公斤 20 元，违法所得 100 元。

上述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
1、询问笔录 1 份，证明该摊贩对于检验报告结果无异



议等情况。

2、小摊贩登记证复印件 1 份；经营者纪洪娟身份证复

印件 1 份；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和具备承担法律、法规责

任的主体资格。

3、含铝添加剂照片及改正照片复印件 1 份，证明当事

人立即对该行为进行改正。

4、河南海瑞正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出具的检验报告，报

告编号 CS202504099,证明该批次油条抽样检测不合格的事

实。

案件性质：

该摊贩销售铝含量超标的油条的行为违反了《吉林省食

品小作坊小餐饮店小食杂店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》第十九条

第一款第（三）项：食品小作坊、小餐饮店、小食杂店和食

品摊贩从事食品生产经营，应当遵守下列规定：

（三）采购和使用的食品添加剂符合国家规定和食品安

全要求，并按照国家标准和规定使用；

涉嫌构成未按照国家标准和规定使用食品添加剂的违

法行为。

自由裁量理由等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：

1、该经营者在案件办理过程中态度端正，对自己违法

行为有深刻认识，能够积极主动的配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

调查，如实陈述违法事实。

2、该经营者立即改正该违法行为，更换不含铝的食品

添加剂。



3、参照《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

则》第九节第三百零五号规定，食品摊贩 1、违反本条例第

十九条第一项至第五项规定，货值金额 500元以下的为较轻。

应处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；处 0.2 万元以上

1 万元以下罚款。

处理意见及依据：

该摊贩销售铝含量超标的油条的行为违反了《吉林省食

品小作坊小餐饮店小食杂店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》第十九条

第一款第（三）项：食品小作坊、小餐饮店、小食杂店和食

品摊贩从事食品生产经营，应当遵守下列规定：

（三）采购和使用的食品添加剂符合国家规定和食品安

全要求，并按照国家标准和规定使用；

依据《吉林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店小食杂店和食品摊贩

管理条例》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：食品小作坊、小餐饮店、

小食杂店和食品摊贩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第一项至第五项

规定，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

食品，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处二万

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，责令停产停业，直至由原登记、备

案机关吊销登记证、备案卡；

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，拟处理意见如下：

1、没收违法所得 100 元。

2、罚款 2000.00 元整，共计 2100.00 元。依法上缴国

库。

（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）




